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上海市崇明区城市运行管理

中心专项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中兴镇 实施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

计划开始日期 2022-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2-12-31

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总额 1,091,4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91,400

其中：财政资金 1,091,4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91,4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目标

（2022 年 - 2022年）

按照崇明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和镇党委政府对本镇城市运
行管理项目管理工作的要求，坚持“以民为本，服务为民
”的原则 ，以服务理念稳步推进城乡综合管理信息化，
强化整合与共享，进一步规范城运中心巡查员的日常巡查
及考核工作，落实“发现及时、解决有效、监督有力”的
工作要求，保持通讯设施与交通工具的畅通完好，充分调
动巡查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提升管理与
服务水平，全面推进本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工作，实现“
一网受理、全面覆盖、联动处置、综合评估、奖罚分明”
的稳定、高效、工作可持续发展总目标。保证项目实施的
制度、措施：1.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
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全面推进落实。本镇
城市运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督促检查本镇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工作落实情况，研究协调城市运行综合
管理难点问题。2.明确职权责任。贯彻落实好区城市运
行综合管理中心的相关要求，准确把握好城市运行管理的
功能定位，提高本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权威性，强化协
调指挥权。本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通过发现、派单、监督
考核等各项机制，推动责任单位履职尽责。巡查员在巡查
过程中存在漏报、瞒报；平台操作员未在规定时间内受理
、派单；平台操作员在立案、受理和派遣过程中阻止立案
受理或篡改案件等现象。上述现象一经发现，由乡镇城市
运行管理中心负责人对相关人员进行工作纪律教育，2次
以上不改正的，按程序予以辞退。3.接受社会监督。加
强对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工作的社会宣传和舆论引导，强化
社会参与，广泛发动和引导广大群众及社会力量参与城市
综合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市民热线功能，24小时接听群
众诉求，以接单处置效率和公众满意度来评价处置质量。
4.落实保障措施。整合各方资源，注重工作实效，建立
健全职能联动、人员联勤、社会联网的工作体系；保障应
急处置、托底处置、前端处置等专项经费，形成管理重心
下沉、源头发现及时、问题处置有效、资金保障到位、社
会管理平稳有序的新局面。根据中兴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
中心的城市运行专项经费项目总体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市
、区和本镇党委对城市运行管理工作的要求，城市运行管
理中心按照制订的项目实施制度与措施细化落实年度绩效
目标:1.全镇13个村居分别配置1名专职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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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共10名后备人员,其中办公室4名、镇3名、其余
借由城管统一调配。本项目包括巡查员费用13万，具体
包括巡查员考核及补贴、巡查交通工具维修费、巡查员工
作识别服、手机维修费用，巡查员考核奖基数200元/
每人，补贴150元/每人；联动工作经费10万，具体
包括办公经费（航拍打印、门锁更换等）、大联动案件紧
急处置费用（电表箱维修、废弃立杆搬运）。2.巡查员
考核标准：岗位纪律考核（1）迟到早退、未能在规定时
间内运行专用手机开展工作，每次扣10元，脱岗、串岗
每次扣50元；（2）参加培训、会议等活动迟到早退或
无故缺席，每次扣10元；（3）工作时间内“城管通”
关机，没有打开GPS及网络连接，每次扣50元；（4
）工作时间内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项，每次扣20元
；（5）严格执行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各项规章制度、值
班制度，如有违反每次扣50元；（6）未及时完成镇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交办各类事项和工作任务的每次扣20元
；（7）被群众投诉、社会反映强烈的经查属实每次扣1
00元；（8）不按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每次扣
100元；请假制度考核（1）请假未向城市运行办公室
办公室申请批准，3天以内且包括3天，每次扣100元
；（2）请假未向城市运行中心主要领导申请批准,3天
以上每次扣200元；（3）请病假未能提供请假单或相
关医疗机构证明，每次扣200元；日常案件考核（1）
每月上报案件数量少于88件，每少一件扣5元；（2）
每月上报案件类型少于10个小类，每少一类扣20元；
（3）案件核实、核查延时，每件扣50元；（4）未按
照要求上报案件，案件存在质量问题，每件扣20元；（
5）案件存在造假，每件扣50元；（6）巡查日志发现
不记录，记录不全、不够认真每次扣20元；（7）连续
2个月考核排名最低，扣除500元；（8）连续3个月
考核排名最低，待岗学习停发工资；专项案件考核，其中
新生建筑、新生用地类：（1）每迟报、漏报、瞒报一起
新生建筑或用地，已超过1米后再发现的合法建筑或用地
扣50元，违法建筑或用地扣100元；已建成整体建筑
或用地后再发现的合法建筑或用地扣除200元，违法建
筑或用地扣除500元，年漏报、瞒报、迟报2起违法建
筑或用地类案件，给予辞退；（2）需要监管的新生建筑
或用地类案件监管不力不到位，合法建筑或用地每件扣1
00元，违法建筑或用地每件扣200元，造成监管失控
和拆除难度的每案件扣300元，情节严重的，予以辞退
。群众举报及上级督察案件：（1）“12345”、“
12319”等服务热线投诉的案件，出现漏报、迟报等
情况每件扣除20元；（2）市民寻访团、区城市运行督
察组等上级部门转交的案件，出现漏报、迟报等情况每件
扣除10元；（3）其他部门的案件漏报、迟报扣除10
元。3.巡查员奖励标准：（1）案件上报数量与类型达
到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确定标准要求，月满勤，“两
违”案件应报尽报，监管到位，“12345”等热线和
其他部门转交案件无遗漏，每月奖励500元；（2）工
作上受到镇级以上部门书面表扬的每次奖励100元；（
3）先进经验、方法在全镇范围内采用的每次奖励100
元；（4）在工作中提高一起治安案件嫌疑人被治安拘留
的每次奖励100元；（5）发现可疑人物被公安机关查
获是网上逃犯的每次奖励500元；（6）每月被评为第
一名，奖励200元；每月被评为第二名，奖励100元
；每月被评为第三名，奖励50元。年终被评为第一名，
奖励1000元；年终被评为第二名，奖励800元；年
终被评为第三名，奖励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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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网格巡查员人数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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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巡查员每月上报案件数量 ≥88件

巡查员每月上报案件类型 ≥10类

质量指标

“12345”等热线案件
接报率

=100%

巡查案件处理率 =100%

联动意外情况处理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巡查人员工作积极性 提高

规范巡查工作考核 规范

提升网格化管理水平 提升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提升

保障巡查工作有效运行 保障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改善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信息公开规范性 规范

部门联动有效性 有效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和执行
有效性

健全和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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